
1-9

Chapter 1　法律的概念

1-91-8

貳 法律之淵源

一、	法源之定義與種類

 法源，法律之淵源，也就是法規的來源、法規構成之素材。種類可分

為直接法源（成文法源）及間接法源（不成文法源）：直接法源經過

一定的制定程序，並且直接發生效力，具有法典樣式，為大陸法系普

遍採用。間接法源則是成文法源以外，受到國家承認而有法的拘束效

力的法源，受到英美法系所重視。法源的區別實益在於辨識適用時其

效力及適用的優先順序。

種類 表現形式 舉例

直接法源 成文法 憲法、法律、命令、地方自治法規、國際法

間接法源 不成文法 判例、習慣、法理、解釋

二、	直接法源

1 直接法源之定義

種類 定義

憲法

憲法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內容涵蓋國家政府的組成、職權、人民

義務及基本權利等，範圍過廣，故多抽象規範，並以「以法律定

之」、「依法律」等文句授權法律規定具體事項。

法律
法律為國家經過一定程序制定的成文法。亦可授權制定其他法

律。我國法制定義法律「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命令

．定義：命令為行政機關根據法律授權，或基於職權所制定，對

外發生效果的抽象規定。

．我國現行法制下，命令之種類以效力對機關外部或內部為區分依

據：分為對外的法規命令、對內的行政規則（行政程序法§150）。

．傳統依授權之有無，將命令分為：基於法律授權的授權命令、

基於法定職權之職權命令 （中央法規標準法§7）。

地方自治法規

．定義：地方自治團體，基於憲法所賦予的地方自治權及法律授

權，制定關於地方自治事項的法令規章。

．自治法令又因其制定機關、程序、效力不同而區分為：自治條

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自律規則。

國際法

‧ 國與國之間所簽訂之契約。

‧ 我國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所締結之國際書面協定，包括用條

約或公約之名稱，或用協定等名稱而其內容直接涉及國家重要

事項或人民之權利義務且具有法律上效力者，應送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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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試題

1.	 （ 　 ）	  下列關於法律的淵源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法律的淵源分為屬人法源和屬地法源兩種

	 	 （B）	法律可分為成文法與不成文法

	 	 （C）	地方法規僅能由地方自治團體本於自治行政權而制定

	 	 （D）	依我國憲法規定，條約應制定成法律，始生效力

102 一般三等 B

2.	 （ 　 ）	我國現行民法上的合會契約，起源為下列何者？

	 	 （A）臺灣民事習慣	 （B）日本民事司法判例

	 	 （C）歐陸民法的立法例	 （D）羅馬法的法例

		   ▶解析

	 （A）合會為我國民間特有私人間資金融通之金融制度。民法債編於民國 88 年 4

月修正公布，將其納入明文規定。

104 一般四等 A

3.	 （ 　 ）	我國與其他國家締結條約，應經何機關議決通過？

	 	 （A）考試院	 （B）監察院

	 	 （C）司法院	 （D）立法院

103 一般三等 D

4.	 （ 　 ）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我國於簽署後，尚須經

過何種程序，始具有國內法之效力？

	 	 （A）	由臺北市之立法機關通過並公告

	 	 （B）	由外交部發布，並刊登於行政院公報

	 	 （C）	由立法院審議通過，並經總統公布

	 	 （D）	由聯合國發布，行政院公告其中譯文

103 高考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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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位階

 憲法、法律及命令三者之間的關係，

有如金字塔狀的上下位階。憲法為根

本大法，位階最高，法律次之，命令

最末（憲法＞法律＞命令）。下位者

不得牴觸上位者，故命令不能牴觸憲

法及法律；法律不能牴觸憲法。

 我國憲法第 43條規定在國家遇有緊急

重大變故時，可由總統發布「緊急命

令」以適當處置。緊急命令雖名為命

令，但其位階等同法律。須於發布後 1

個月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

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三、	間接法源

種類 定義

習慣法

習慣法是指對一事項多數人長期反覆慣行而使一般人形成確信的不

成文規範。習慣法應具有條件如下：

1.成文法未規定之事項

2.長期慣行的事實

3.一般人對其法拘束力具確信

4.未違背公序良俗

判例
法院對訴訟案件作成之判決，在日後遇相似案件被反覆援引後形成

之慣例，稱為判例。

法理 法理為法律的原理，由法律精神所演繹出的原理。

解釋

法律適用產生疑義時，由有權解釋機關依其職權作出解釋，以澄清

法律內容之意涵。我國法制下，司法院有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令

之權（憲法§78）。學者個人亦可對法律作出學理解釋，若其立論

經制定或修改法律時採用，同樣可成為法律之淵源。

憲法

法律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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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試題

1.	 （ 　 ）	關於法律之位階（由高至低），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

	 	 （A）法規命令－法律－憲法	 （B）憲法－法規命令－法律

	 	 （C）法律－憲法－法規命令	 （D）憲法－法律－法規命令

99 基警 D

2.	 （ 　 ）	  有關法令位階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法律不得牴觸憲法增修條文	 （B）法規命令不得牴觸憲法

	 	 （C）施行細則不得牴觸其母法	 （D）法律之施行法不得牴觸法規命令

	 	 ▶解析

	 （C）參本章「參、法律之種類」內容，施行細則係依據法律所生，其為該法

律之子法。

100 一般三等 D

3.	 （ 　 ）	有關我國法院裁判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法院不得依據法規命令做裁判

	 	 （B）	法院不得依據法理做裁判

	 	 （C）	法院不得依據違反公序良俗之習慣做裁判

	 	 （D）	法院不得補充法律漏洞而做裁判

100 一般四等 C

4.	 （ 　 ）	下列何一法律含有裁判編為判例之規定？

	 	 （A）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B）中央法規標準法

	 	 （C）民法	 （D）法院組織法

		   ▶解析

	 （D）	參法院組織法第 57 條規定：「最高法院之裁判，其所持法律見解，認有編為

判例之必要者，應分別經由院長、庭長、法官組成之民事庭會議、刑事庭會議

或民、刑事庭總會議決議後，報請司法院備查（第 1 項）。最高法院審理案

件，關於法律上之見解，認有變更判例之必要時，適用前項規定（第2項）。」

104 一般四等 D

5.	 （ 　 ）	緊急命令是由何者所發布？

	 	 （A）行政院	 （B）立法院

	 	 （C）司法院	 （D）總統

97 基警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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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試題

1.	 （ 　 ）	我國實務對於正犯與共犯之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正犯與共犯之區分，採取利益說	 （B）過失犯可成立共同正犯

	 	 （C）承認共謀共同正犯之型態	 （D）承認片面共同正犯之型態

		   ▶解析

	 （A）	採主客觀擇一說。

	 （B）	過失犯無法事先有共同犯罪決意。

	 （C）	依刑法第 28 條：「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實務上

則將共同正犯加以區別為共謀共同正犯及實施共同正犯。共謀共同正犯意為

事先有犯意聯絡、參與共同謀劃但並未分擔行為實行。釋字第109號解釋稱：

「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

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施犯罪之行為者，均為共同

正犯。」。

	 （D）	不承認片面共同正犯，共同正犯需有共同犯罪決意。

104 一般四等 C

2.	 （ 　 ）	依據刑法第 25 條第 2 項之規定，未遂犯之處罰，與既遂犯之刑具有何種關係？

	 	 （A）必減輕	 （B）得減輕

	 	 （C）不減輕	 （D）減輕或免除其刑

104 一般四等 B

3.	 （ 　 ）	有關教唆犯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沒有正犯行為，仍然可以處罰教唆犯

	 	 （B）	教唆行為沒有手段方法的限制

	 	 （C）	無論有無使得被教唆人完成犯罪之意思，都不妨礙教唆犯的成立

	 	 （D）	完成教唆行為後，縱使對方並未產生犯罪決意，仍應依教唆犯之規定處罰

104 一般四等 B

4.	 （ 　 ）	有關幫助犯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幫助行為沒有手段方法之限制

	 	 （B）	幫助行為可以在著手前，亦得在著手後

	 	 （C）	幫助行為可以是物質之協助或精神之支持

	 	 （D）	無論有無作為義務，都可以成立不作為之幫助犯

104 一般四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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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有關刑法上的不作為犯有純正與不純正之區分，下列何者並非純正不作為犯？

	 	 （A）第 149 條之聚眾不解散	 （B）第 306 條之不退去

	 	 （C）第 293 條之遺棄	 （D）第 294 條之不為生存所必要之扶助

102 一般四等 C

6.	 （ 　 ）	有關刑法上的共犯，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共同正犯亦屬共犯

	 	 （B）	我國關於共犯之成立採嚴格從屬形式

	 	 （C）	無效之教唆仍應予以處罰

	 	 （D）	失敗之教唆不予處罰

102 一般四等 D

7.	 （ 　 ）	甲因故將乙砍傷後，見乙大聲呼痛，頗為後悔自己的犯行，遂立即攔車將乙送往醫

院療傷，經診治後，乙只是輕傷而已。試問甲應論處何罪為正確？

	 	 （A）普通傷害障礙未遂	 （B）普通傷害中止未遂

	 	 （C）普通傷害既遂犯	 （D）普通傷害不能未遂

101 一般四等 C

8.	 （ 　 ）	下列關於刑法上的教唆犯之敘述，何者為錯誤？

	 	 （A）	教唆他人使之實行犯罪行為者，為教唆犯

	 	 （B）	教唆犯之處罰，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

	 	 （C）	我國對於教唆犯採取嚴格從屬原則

	 	 （D）	無效之教唆不罰

		   ▶解析

	我國對於教唆採限制從屬原則。限制從屬原則只要被教唆之人有實行犯罪行為，

不論被教唆者是否有罪，教唆犯即成立。

	例如 A 教唆 B 去殺人，但 B 為心智喪失之精神障礙者，B 殺人無罪，但 A 不會因

此也跟著無罪。

99 基警 C

9.	 （ 　 ）	有關刑法幫助犯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幫助犯之不法內涵輕於正犯、教唆犯

	 	 （B）	幫助犯之處罰，得依照正犯之刑減輕

	 	 （C）	被幫助人若不知幫助之情者，不成立幫助犯

	 	 （D）	被幫助者是否具有「有責性」（罪責），皆不影響幫助犯之成立

99 基警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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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資

1 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

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

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2 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3 工作相同、效率相同者，給付同等之工資，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之

待遇。

4 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5 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之：

1. 延長工作時間在 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 1/3以

上。

2. 再延長工作時間在 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 2/3

以上。

3.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必要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之。

四、	休息、工時、休假

休息
勞工繼續工作 4小時，至少應有 30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

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得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

工時

1. 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 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 40小時（民

國 104年 6月 3日修正；民國 105年 1月 1日施行）。

2. 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1日不得超過 12小時。

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 46小時。

休假

1. 每 7日中至少應有 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2.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每年應給予特別休

假：

⑴ 1年以上 3年未滿者 7日。

⑵ 3年以上 5年未滿者 10日。

⑶ 5年以上 10年未滿者 14日。

⑷ 10年以上者，每 1年加給 1日，加至 30日為止。

3. 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

延長工時

1. 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勞資會

議）同意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

2. 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1日不得超過 12小時。延

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 4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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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制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

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勞

動基準法第 30、32、36、37、49條規定之限制：

1. 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

2. 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

3. 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

五、	童工、女工

童工

1. 定義：15歲以上未滿 16歲之受僱從事工作者，為童工。不得從事繁重

及危險性之工作。

2. 雇主不得僱用未滿 15歲之人從事工作。但國民中學畢業或經主管機關

認定其工作性質及環境無礙其身心健康者，不在此限。

3. 工時：童工每日工時應 8小時內，每週之工時不得超過 40小時，例假日、

午後 8時至翌晨 6時不得工作。

女工

1. 產假：女工分娩前後，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 8週；妊娠 3個月以上流

產者，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 4週。

2. 哺乳時間：子女未滿 1歲須女工親自哺乳者，於規定之休息時間外，雇

主應每日另給哺乳時間 2次，每次以 30分鐘為度，視為工作時間。

六、退休

自請退休

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方得自請退休：

1. 工作 15年以上年滿 55歲者。

2. 工作 25年以上者。

3. 工作 10年以上年滿 60歲者。

強制退休

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雇主方得強制其退休：

1. 年滿 65歲者。

2. 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

雇主勞退

提撥

雇主應依勞工每月薪資總額 2%至 15%範圍內，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

金，專戶存儲，並不得作為讓與、扣押、抵銷或擔保之標的。

． 勞資爭議

 勞資雙方當事人基於法令、團體協約、勞動契約之規定所為權利義

務、勞動條件主張繼續維持或變更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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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試題

1.	 （ 　 ）	有關責任制工作時間之規定，在我國勞動基準法中訂有明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	勞雇雙方針對工作時間另有約定，並報主管機關核備後，即可實施責任制工

作時間

	 	 （B）	責任制工作時間之適用人員，雇主即可不必計給加班費

	 	 （C）	責任制工作時間之適用人員，每 2 週工作時間仍不得超過 84 小時

	 	 （D）	責任制工作時間之約定，仍應參考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準

104 一般四等 D

2.	 （ 　 ）	勞動基準法規定工資應有的給付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法定通用貨幣給付原則	 （B）不定期給付原則

	 	 （C）全額給付原則	 （D）直接給付原則

		   ▶解析

	參照勞動基準法第 22 條規定，工資應以法定通用貨幣為之且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故（A）（C）（D）選項無誤。參同法第23條規定可知（B）不定期給付原則有誤。

102 一般四等 B

3.	 （ 　 ）	根據勞動基準法第 34 條規定，勞工工作採晝夜輪班制者，其工作班次原則上多久

要更換一次？

	 	 （A）每 6 個月	 （B）每 3 個月

	 	 （C）每 2 週	 （D）每 1 週

104 一般四等 D

4.	 （ 　 ）	下列關於勞工之正常工作時間的敘述，何者錯誤？

	 	 （A）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8 小時

	 	 （B）	勞工每二週工作時數不得超過 84 小時

	 	 （C）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若經工會同意，則雇主可將二週內或八週內之正

常工作時間，於勞動基準法所容許之範圍內，加以調整分配

	 	 （D）	勞資雙方可於每日 12 小時之範圍內自由約定正常工作時間

		   ▶解析

	本題為舊法舊題。

	參勞動基準法第30條，正常工時8小時加上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以2小時為上限，

勞動雙方可於每日10小時內之範圍自由約定正常工作時間，故原答案（D）錯誤。

	惟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於民國 104 年 6 月 3 日修正（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施行），

將勞工每週工作時數上限改為 40 小時，（B）選項亦錯。

100 一般四等 D 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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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下列關於工資之給付，何者正確？

	 	 （A）	工資之給付應以法定通用貨幣為之，不得約定一部以實物給付

	 	 （B）	雇主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須以合理之範圍且得主管機關之

同意為限

	 	 （C）	對於工作相同、效率相同之勞工，雇主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之待遇

	 	 （D）	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必須高於基本工資

102 一般四等 C

6.	 （ 　 ）	勞動基準法基於保護勞工的需要，制定了許多強行規定來限制勞動契約的內容。下

列關於勞動基準法保護童工、女工規定的敘述，何者正確？

	 	 （A）	童工不得從事繁重及危險性之工作

	 	 （B）	女工一旦懷孕超過 3 個月，雇主即不得要求該女工從事工作

	 	 （C）	雇主絕對不可以僱用低於 15 歲以下的兒童進行工作

	 	 （D）	經工會同意後，雇主仍可要求童工在晚上 12 點到凌晨 3 點之間工作

103 一般三等 A

7.	 （ 　 ）	下列關於童工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受僱從事工作者，為童工

	 	 （B）	童工不得從事繁重及危險性之工作，但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經主管機關

核可者，不在此限

	 	 （C）	童工每日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例假日不得工作，但得其法定代理人

之同意並經主管機關核可者，不在此限

	 	 （D）	童工不得於午後八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但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

經主管機關核可者，不在此限

102 一般四等 A

8.	 （ 　 ）	勞動基準法有關童工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為錯誤？

	 	 （A）	15 歲以上未滿 17 歲之受僱從事工作者，為童工

	 	 （B）	童工每日工作不得超過 8 小時，例假日不得工作

	 	 （C）	未滿 15 歲，但國民中學畢業者，得為雇主僱用，準用童工保護之規定

	 	 （D）	未滿 15 歲，但經主管機關認定工作性質及環境無礙身心健康者，得為雇主

僱用，準用童工保護之規定

102 普考 A




